
立法會 CB(2) 2663/05-06(01)號文件 
 

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一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
食物安全中心的工作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轄下食

物安全中心 (中心 )的工作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 在二零零六年一月十七日的會議席上，委員獲悉在食環

署轄下設立食物安全中心的建議，作為提高食物安全的下一

步計劃。隨着食物安全專員在二零零六年五月二日獲委任，

食環署的食物監察及管制科和風險評估及傳達科於同一天亦

歸入中心。  

 

食物安全中心的使命和理想  

 

3.  食物安全中心旨在於藉制訂和實施有效的食物安全措

施，以保障市民的健康。鑑於加強食物安全的工作需要政府、

業界和消費者三方合作，中心會作為業界和消費者的積極夥

伴，確保在港出售的食物是安全、衞生及可供人食用。中心

亦會與國際食物組織及輸港食物的出口國 /地區有關主管機

構緊密合作，以達致目標。  

 

4.  中心採用根據國際食物安全機構頒布的準則，即綜合風

險評估、風險管理和風險傳達的風險分析。中心擁有一支多

元化團隊，以確保食物安全。除食物化驗師、獸醫相關的專

業人員和負責公共衞生的醫生外，中心的其他食物專家還包

括營養師、食物生物科技師、食物毒理學家和食物學家等。

中心成立時有員工約 410 名，現正着手在未來數月內增聘 60

多名新的員工，以期加強各個範疇的工作。有關詳情載於下

文各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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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六 /零七年度的工作計劃  

 

食物監察和管制  

 

5.  食物監察、進口食物的安全管制及食物事故的管理，都

是本港食物安全管制制度的重要環節，因此中心將會加強食

物監察及樣本採集的工作。除了每年抽取的 61 000 多個樣本

外，預計二零零六年會額外抽取約 2 000 個樣本。我們亦將調

配更多人手，處理日益增加的食物投訴個案。  

 

加強與內地及國際食品安全機關的聯絡和溝通  

 

6.  此外，我們會與國際食品機構及其他出口食物至香港的

國家 /地區的規管機關，加強聯絡和溝通，交換知識資料和訊

息。中心尤其會與內地各有關機關加強溝通和合作，這些機

關包括國家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（國家質檢總局）、農業

部、商務部、地方出入境檢驗檢疫局、廣東省政府和深圳市

政府等，從而就重大食物事故加強溝通及處理可能影響兩地

食物安全的事宜。食物安全專員已在五月前往北京與國家質

檢總局及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理局會面。中心並於六月參予

與廣東省、深圳市及珠海市的有關檢驗檢疫部門召開的年

會。中心於七月亦派員參加食品法典委員會的第二十九次會

議，藉此得悉食物標準等計劃的最近進展。  

 

國際食物安全研討會  

 

7.  為加強本地與國際食物安全專業人士的交流和合作，中

心將於二零零七年一月舉辦國際食物安全研討會，並會邀請

國際食物安全組織的專家講者就風險評估，管理和傳達交流

經驗。  

 

風險評估和傳達和提高透明度  

 

8.  中心採取以風險為本的食物安全管制模式。在這個模式

中，風險評估為風險管理和風險傳達提供了科學基礎。中心

除了密切注意國際食物機構和當局提出的食物安全標準與措

施外，還會進行更多的風險評估研究，以期對市民提供更佳

的健康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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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中心會加強向市民和食物業人士提供最新資訊，並透過各

種渠道 (例如中心的網頁、政府宣傳文告∕聲帶∕短片、小冊

子、研討會、工作坊等 ) 更適時和迅速地發放訊息為。中心

將於二零零六年八月二十六日舉行“食物安全日＂，加強市

民和業界如何預防生熟食物的交叉污染。  

 

加強與有關人士的溝通  

 

10.   食物安全是有賴政府、業界和消費者三方面共同努力

的。食物安全中心會透過定期舉行諮詢論壇，加強與業界的

溝通。我們已在五月時與業界開會。我們將會在七月底與業

界召開另一次會議，收集他們關注的食物安全事項。中心並

會成立一個消費者聯絡小組，以蒐集他們對食物安全事宜的

意見。我們將會在七月開始招納聯絡小組成員。此外，中心

又會進行意見調查，蒐集市民對食物安全的意見。透過業界

諮詢論壇、消費者聯絡小組和意見調查所得到的結果，不但

有助中心籌劃更具效益的風險傳達工作，還可加強三者的夥

伴關係，提昇食物安全。  

 

政府部門協作以保障食物安全  

 

11.  食物安全中心會與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加強保障香港食物

安全的工作，例如最近食物安全中心便與漁農自然護理署、

海關和香港警務處緊密合作，防止沒有衞生証明的淡水魚類

流入本港。  

 

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  

 

12.  為增強諮詢架構，在未來數月，中心之下會設立由學者、

專業人士、食物專家、業界代表及其他專家組成的食物安全

專家委員會，負責就制定食物安全措施和檢討食物安全標

準，參考國際常規、趨勢和發展，向食環署署長提供意見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13.  中心會不時檢討其工作優先次序，好讓香港市民可以享

用更安全和更健康的食物。中心亦會在決策過程中採用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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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學和理據，和在工作中參考國際間最佳的運作模式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4.  請委員備悉和就中心的工作發表意見。  

 

 

 

 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 

食物安全中心  

二零零六年七月  




